
世界人權宣言六十週年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5期／2009.03.30 7 

世界人權宣言六十週年台灣 

紀實 
 

●林峰正／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 

 
 
 

  2008年12月2日上午，我陪同師大林佳範教授前往台北市中正一分局接受訊問，理由

是涉嫌違反集會遊行法。話說11月19日上午，有十數個民間團體的代表共二、三百人，

齊聚在立法院中山南路大門口，向立法院表達希望我國的集遊法能由一部「管制」人民

集會遊行的法律，轉型為一部「保障」集會遊行的法律，體現憲法所保障的人民自由權

利。其間，大夥輪流對著麥克風發表意見，並演出為集遊法送終告別的行動劇。選在那

一天到立法院的主因是，當天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正在開始審查集會遊行法的修正案，大

家要以行動讓立委諸公聽到人民的心聲。 

  自頭至尾，朋友們相當有秩序地靜坐聽教授們演講，觀賞社運朋友們客串演出的行

動劇，每一小時繞行立法院周邊一次，從沒有和任何一個人衝突，也沒有阻礙任何交

通，遺憾的是警察仍「依法」舉牌三次要求群眾解散，並將「首謀」師大林佳範教授傳

訊到案，依集會遊行法第29條規定移送檢察官法辦，此犯行若成立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 

  相隔一天，我又因為以民間司改會名義，告發台北市警局北投分局長李漢卿要求位

於中山北路的上揚唱片公司關閉音樂拉下鐵門一案，被檢察官傳訊到台北地檢署表示意

見。庭訊約進行不到一小時，只看到李分局長不斷否認命令上揚公司的員工關音樂拉鐵

門，並強調只是勸導，沒有強暴脅迫，民眾從媒體上看到的影像只是商家「自願配

合」，不涉及任何違法。他因為是現場的指揮官，有民眾向他檢舉上揚公司音樂聲音太

大，所以必須立即進行處理。我進一步問，當天群眾很多，他還接受哪些其他檢舉，他

說就這麼一件，沒有其他。怎麼會這麼湊巧？李分局長真的說了實話嗎？ 

  稍稍對法律有一些瞭解的人都知道，如上揚公司所播的音樂是噪音，依噪音管制法

規定，其主管機關根本不是負責治安工作的警察而是台北市政府環保局。就算警察要引

用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2款規定，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者，也僅可處六千元以下罰

鍰，法律何時准許警察因為「噪音」之故就逕行進入商家「勸導」關掉音樂拉下鐵門？

警察濫權違法還不夠明確嗎？警察在這個案例中根本没有執法的依據，遑論厚顏無恥地



 世界人權宣言六十週年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5期／2009.03.30 8   

作出「就地正法」的行為！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全文三十條的世界人權宣言，距今已六十年，全

球都在慶賀12月10日這個對於國際人權標準的建立做出劃時代貢獻的日子。 

  可惜的是，台灣卻在這一天來臨的前夕，因為迎接中國特使陳雲林來台，引爆嚴重

警民衝突，並招來美國自由之家、法國FIDH、英國國際特赦組織等國際知名人權團體，

紛紛發表聲明，關切台灣警方粗暴執法違反人權，要求台灣政府立即組織獨立委員會進

行調查，追究相關官員的法律及行政責任，並修改箝制人民集會遊行權利的集會遊行

法。對於以上的訴求，行政院僅只是避重就輕簡單回應，另外卻在拖延多日以後在行政

院會通過比現行法更落後倒退的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2009年1月中旬，立法院休會，集

會遊行法的修正仍未有任何進度，馬總統將集會遊行由報備制改為許可制的競選政見在

紛擾多日後依然確定跳票了。 

  美國國務院在最近所公布的2008年人權報告中也指出，台灣的非政府組織與大學生

發起的「野草莓」學運都要求修改受批評甚多的集會遊行法，但台灣的國會尚未加以處

理。 

  唯一一件還算令人高興的事情是，台北地方法院引用集會遊行法第26條比例原則的

規定判決施明德等人因發起紅衫軍運動違反集會遊行法遭起訴的案件無罪。對於法院在

施案中願意優先保障人民集會遊行權利的判決固然值得肯定，但若對比一般弱勢團體在

對外發聲時持續遭檢方以違反集會遊行法起訴的事實，還是讓人感覺司法機關是否大小

眼，只給政治人物特殊待遇，對於小百姓則不屑一顧。 

  看看經過六十年淬鍊，益發耀眼的世界人權宣言三十條，再回顧以上發生在寶島台

灣活生生血淋淋的案例，你還能無動於衷噤聲不語嗎？◆ 


